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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水利厅关于转发《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
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、厅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

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方针，从源头上把好节约用水关，水利部

下发了《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水

节约〔2019〕13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江苏省在《节

水行动实施方案》中也明确提出全省开展节水评价工作。现将《指

导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 加强组织领导 

各级水利（务）局要高度重视节水评价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认真组织学习，学懂弄通文件精神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夯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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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基础，积极担当作为，切实把好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关。 

二、明确评价范围及环节 

（一）评价范围 

1.与取用水相关的水利规划。包括区域供水工程规划、引水

调水规划、水库建设规划、灌区建设规划等。 

2.与取用水相关的水利工程项目。包括蓄水工程、引水工程、

提水工程、调水工程、地下水利用工程等。 

3.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相关规划。包括城镇新区规划、工业

园区规划、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、高耗水行业的专项规划、涉及

取用水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等。 

4.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。包括直接从江河、湖泊、

地下以及水库、渠道等取水，并需要申请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

项目。从城市公共管网等取水的高耗水建设项目宜参照开展节水

评价。 

（二）评价环节 

1.水利规划及工程项目需在规划报告、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

研究报告中增加节水评价章节。 

2.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的项目，在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中增加

节水评价章节。 

三、落实评价主体 

节水评价应当融入相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现有审查管理程序,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划审查审批、建设项目

立项审查、取水许可的现有管理程序和分工，按照“谁负责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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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评价”的原则，负责各自权限内的节水评价审查工作，在出具

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技术文件审查意见中要客观公正地提出节

水评价内容是否通过审查的结论性意见。报告编制单位应按照即

将颁布的技术要求科学规范编写节水评价章节。 

四、强化成果应用 

水利规划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，不予审批；水利工程项目

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，不予通过项目规划、项目建议书、可行

性研究报告审查；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，节水评价未通过审

查的，不予通过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；办理取水许可的非

水利建设项目，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，水资源论证报告不予通

过技术审查。 

   

附件：《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 

      导意见》（水节约〔2019〕136号） 

  

 

  

江苏省水利厅 

2019年 9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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